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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台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7064:1983(1996年经ISO/IEC JTC1 SC14确01)
    本标准提供了对键入和抄录数据时发生的错误进行校验的力一法，目的是满足各系统之问刊交换数

据的校验。与其他存在的校验码系统相比，本标准规定的校验码系统可直接校验数字型、书十尸F物i欲宇

字母型字符串，操作方便;检错类型多，检错能力强;并经过J严格的数学验证，所使用的数学知识浅ii,

易于接受和推广。

    本标准的内容包括前言、引言及应用范围、第一篇 总则、第二篇 纯系统、第 寸徐 混了r奇飞拢和两

个附录.附录A和附录B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谢民、丘维声、丁雅娴、胡家璋、李小林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据元表示法分技术委员会归II并负责解释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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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国际范围内各国标准组织((ISO成员)的联盟，其工作的开展主要通过ISO

技术委员会，对技术委员会工作感兴趣的每一成员，经授权后，可成为该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与ISO有

联系的其他国际组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可参与ISO的工作。

    技术委员会采纳的标准草案应提交全体成员组织讨论，通过后方可被ISO委员会接纳为国际标

准

    国际标准ISO 7064由ISO/TC97(ISO/IEC JTC]前身)信息处理系统技术委员会制定‘并在1981

年n月提交成员组织讨论。

    以下是通过此标准的成员组织:

    比利时 联邦德国 南非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爱尔兰 西班牙

    捷克斯洛伐克 意大利 瑞典

    丹麦 日本 瑞士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荷兰 英国

    芬兰 . 波兰 美国

    法国 罗马尼亚

    全体成员组织一致同意通过本标准。

    注 1996年8月，ISO/IEC JTC1 SC14组织P成员，对包括本标准在内的儿个标龄较长的国际际准进行了阶段审

        核，各P成员组织均同意不需修订本标准,SC14于1996年12月正式宣布ISO 7064:1983仍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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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processing-Check character systems

0 引言

    目前

效的作用

.正在使用的校验码系统有一百多个，其中许多系统的特性非常d似.大多数系统并人起到有

  现存的应用系统中，仅有少数经过严格的数学验证.有些还存在严R的缺陷。同日书系统的多

样性无形中也损害着校验码系统的经济效益 常影响对交换数据的校验。囚此，必须选择

同需要的

靠的保护

兼容的校验码系统。本标准提供的校验码系统已经过数学验证，在其适用范[IN内

可防止常见的抄录和键人错误

，些可满足不

.,iN1过提供可

ISO 2108,1',0 2984和ISO 6166也规定了校验码系统，但它们只能用于专门的领域.其错误检测率

低于本标准的规定

附录A概述了为某一用途而选用本标准校验码系统时应考虑的准则

附录I1举例说明了当国家二乡母的数目与国际上通用的26个字母不同时，应如何建认兼容的本囚

校验码系统，并设计了具体的扩展方式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的校验码系统，可以防正在抄录和键入字符串时产生的错误。字符串的长度或固定或

叮变，包括下列字符集中的字符:

    I)数字T'1          (10个数字:0-9)

    2)字母型 (26个字母:A-Z)

    3)字母数字型 (字母和数字)

    字符串中嵌入的空格和特殊字符忽略不计

1.2 对使用本标准产生校验码或佼验字符串的产品，本标准规定了 致性要求

1.3 本标准规定的校验码系统能检查出下列错误:

    l)所有的单 一字符替代错误(即单个字符被另一字符所替换，如鱼234被错录为生234);
    2)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单一字符对换错误(即相邻两个字符或隔一个字符的两个单 一字符的位N

      互换，如12345被错录为123丝或12旦4旦);

    3)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位移错误〔即整个字符串被向左或向右移位，如一123被录人为123_   ):

    4)大部分的双替代错误(即在同一字符串中，分开的两处单一字符对换错误.如123,15 6 7被错录为

        72345 87);

    5)大部分的其他错误。
1.4 本标准不适用十经特殊设计的专门系统，如

    1)既能查错又能自动更正的系统;

    2)检查故意伪造的错误的系统;

    3)检查仅在计算机之间进行交换的字符串的系统。

1.5本标准用于各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换，也是内部信息系统信息交业t}7上 #i立二些一一一一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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